
20160418｜黃國昌｜司法及法制委員會｜vs. 羅瑩雪、法學教室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8RvcBCYoFJk 

黃國昌：謝謝主席，有請部長。 

 

主席：請羅部長。 

 

羅瑩雪：黃委員好。 

 

黃國昌：部長你好，我想延續上禮拜時間來不及，我們還沒有處理完的事情，不

過開始以前，我想要先回顧一下，上禮拜我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我提出了一個

問題，那個問題是：在肯亞事件之前，有沒有發生過，有沒有發生過我們的陸委

會跟外交部駐外的人員希望把我們的國民接回來，那但是法務部卻持不一樣的看

法，認為人應該由中國接走。 

 

那我現在先回顧，這個都是有客觀的歷史事實，您可以逐字地去對我在上面

寫的字是不是一樣，還是可以請部長來這邊也沒有關係，是不是有手持的麥克

風？ 

 

羅瑩雪：我可以口頭說明一下… 

 

黃國昌：等一下，我先跟你講完我們上禮拜整個質詢的過程，陳文琪說：「我想

這個部分應該是法務部表達就是說，這個人在臺灣沒有一個犯罪的連結因素是不

適合接回來的。」這個時候我問他說這個事情其他人都知道嗎？他說：「這個意

見陸委會跟外交部都知道，而且這個決定是有往上報。」這個是陳文琪的發言。 

 

那接下來您在司法法制委員會的時候，然後我記得應該是林德福委員問您吧，

林德福委員問您的時候，你說：「今年初有一個在菲律賓的台灣人被大陸盯上，

我們駐外單位求救，我們當天才知道，然後就跟毛院長請示，毛院長說外交跟兩

岸的事情都由總統來決定，跟怎麼做由總統來決定，結果總統交代說你跟外交部、

陸委會去協商看該怎麼做；結果，還沒有開會，人就已經上飛機，所以整個事情

我不可能向大陸通報，沒有公文，只是電話請示毛院長，我們沒有上簽。」 

 

這個內容都有客觀的歷史事實，就這個部分我想要進一步請教的是說，法務

部哪一天知道這件事情的？ 



 

羅瑩雪：就是當天。 

 

黃國昌：所謂當天是說1月14號那天嗎？ 

 

羅瑩雪：那個那是哪一天，就是他上飛機當天前幾個小時。 

 

黃國昌：他上飛機當天前幾個小時嘛。 

 

羅瑩雪：是。 

 

黃國昌：那天坐幾點的飛機回來您知道嗎？ 

 

羅瑩雪：我現在不記得。 

 

黃國昌：在場有任何知道訊息的人都上去協助部長，因為我相信部長不會說謊，

但是謊是由誰說的，我們今天一定要追個水落石出，我百分之一百相信部長不會

說謊，但是部長是不是被蒙蔽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出來的。 

 

羅瑩雪：是下午或傍晚的飛機。 

 

黃國昌：是下午或傍晚的飛機，所以法務部什麼時候接獲通報。 

 

羅瑩雪：那天的是欸......是中午還是… 

 

黃國昌：沒有關係，我們現在不要浪費時間，那個具體的時間等下質詢完了以後，

是不是可以請副司長調查清楚了以後，那可能一併呈給主席跟本委員會其他委員

這樣好不好？ 

 

羅瑩雪：好。 

 

黃國昌：可以嘛。那我現在先問一下就是說，部長您那天回覆林德福委員的答覆

是說整個事件你不可能向大陸通報，我百分之百相信您個人絕對不會向大陸通

報。 



 

羅瑩雪：我們同仁也不可能。 

 

黃國昌：你們同仁也不可能嘛好。 

 

羅瑩雪：因為時間我們在後嘛，大陸要帶人… 

 

黃國昌：2月16號開會，參與會議的人到底說了什麼事情，我知道剛剛主席已經

裁示了，等到2月16號那天開會的錄音檔跟完整的會議紀錄交出來了以後，那我

相信我們到那個時候進一步的再來加以檢證。 

 

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就是「14號那天6點50分的飛機要飛回來，中午就開

始協調各單位，依據兩岸協議，可以要求大陸提供資料，調查局是希望國人返台

能夠繼續有此資料，再做調查偵查，調查局用正式的書面給中國，說希望你們提

供相關的資料，後續中國公安部就沒有再跟調查局聯絡了。」那請問貴部14號中

午有沒有人打電話給調查局？ 

 

羅瑩雪：是調查局打電話給我們。 

 

黃國昌：是調查局打電話給你們的，所以你們是在14號中午知道這件事情的嘛，

那調查局打電話過來電話誰接的？ 

 

戴副司長：我有接。 

 

黃國昌：所以副司長你有接到嘛，好。 

 

(PPT內容)今年1月的時候，台灣刑事偵防協會有組團到中國去，中國公安部

副部長宴請警政署、移民署、海巡署跟調查局的人，警偵協會開會的時候，對方

當場跟我們說：法務部有一個人說飛機6點50分要起飛了，6點20分打電話給公

安部對港澳台聯繫的窗口，跟對方說「現在我們人要帶回來了，你們可以到現場

去抓人。」中國的公安部很生氣的說：起飛前20分鐘才通知我這個，這種通知無

法操作。 

 

請問就這一個部分的事實部長您知不知道？ 



 

羅瑩雪：我不知道。 

 

黃國昌：好，請問副司長您知不知道。 

 

戴副司長：我們內容不是這樣子提的。 

 

黃國昌：那你內容是怎麼提的？我們等一下16號的會議紀錄，還有其他的證人，

我先聽你怎麼講，那我等下再請主席裁示把其他的證人給傳來，來，先請讓你說。 

 

戴副司長：好，那這個第一個電話不是我打的，然後再來的話，當時… 

 

黃國昌：等一下，第一個你先澄清嘛，打電話給中國公安部的電話絕對不是你打

的嘛，好，這個我相信你，有沒有人打這個電話？ 

 

戴副司長：我們當時有跟大陸連絡。 

 

黃國昌：所以有人打這個電話嘛，你們有沒有跟部長報告？ 

 

羅瑩雪：不是通知他們去抓人，我們一直在要瞭解狀況，要去跟他們索取資料。 

 

黃國昌：所以部長你現在是說有人打這個電話嘛。 

 

羅瑩雪：我不知道，我說… 

 

黃國昌：所以你現在還不知道，那你怎麼急......那你就急急忙忙的把副司長解釋

了？ 

 

羅瑩雪：我確定我們同仁不會打電話叫他抓人… 

 

黃國昌：沒有，我相信部長您的相信啦，那請副司長繼續講好嗎？ 

 

戴副司長：我們不是讓他們去抓人，這個當時我們有跟調查局也在連絡，就說大

家都要去跟大陸要資料，到底是什麼案子他們給他發布紅色通緝令，所以我們當



時一直… 

 

黃國昌：好，那我現在再具體問你，這個紅色通緝令，這個人跟電信詐欺有關係

嗎？ 

 

戴副司長：他是另外一個商業詐欺。 

 

黃國昌：所以他不是電信詐欺嘛。 

 

戴副司長：對，但是也是一個詐欺案。 

 

黃國昌：對，那他是不是因為在中國經商，後來跟中國那邊的人產生了爭執，然

後有司法訴訟的案件，所以他們就發布了這個紅色通緝令？ 

 

戴副司長：詳細的案情我們還是不清楚。 

 

黃國昌：沒有關係嘛，但是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你所知道的他不是電信詐

欺嘛，那商業詐欺的具體內容是什麼還要進一步究明嘛，可是到今天為止你們還

是不清楚是什麼事情這樣對不對？ 

 

戴副司長：我們有一直在跟大陸交涉，要請他們把卷證資料給我。 

 

黃國昌：好，那當天請問法務部打電話給中國公安，對口負責打這個電話的人是

哪位？ 

 

戴副司長：應該是我們司裡的同事。 

 

黃國昌：請問是哪位？ 

 

戴副司長：這個我要再回去做確認。 

 

黃國昌：好，沒有關係，那我請你一併做確認，我們不要浪費時間，這位是誰認

不認識？(PPT上的照片) 

 



戴副司長：大陸公安部的。 

 

黃國昌：大陸公安部的誰？ 

 

戴副司長：宮豔萍處長。 

 

黃國昌：所以你們認識她嘛。 

 

戴副司長：當然。 

 

黃國昌：好，那我們其他的事情下午我們再繼續地來加以釐清，我現在先請大家

看一個表，這個是從法務部拿到的資料，你們就放在你們的網站上面，從民國98

年到105年2月29號，我們要求中國犯罪情資的交換，提出請求的4061件，陸方

完成的有1357件；陸方請求的有1346件，我方完成的有1090件，這樣看起來，

臺灣是比較真正想打擊犯罪，比較願意提供犯罪情資的嘛，最起碼我們履行率比

陸方多很多，這樣說沒有錯吧？ 

 

羅瑩雪：可是件數呢，件數差不多，實現的件數。 

 

黃國昌：(笑)所以你現在就是看1357跟1090，我們的1357比較大，就先不管請

求的嘛，好，部長我完全瞭解您對於這個數據的詮釋，因為這是客觀的事實嘛；

第二個部分，我們要求調查舉證的有1121件，陸方完成的688件，陸方跟我們要

求的有590件，我們完成的有541件，再度地顯示了我國的檢察官跟警察真的很

辛苦，對方跟我們要的我們幾乎都有給人家嘛，對第一線檢察官的辛勞跟警察的

辛勞我百分之百肯定的，但是我要講的突顯出來的數據是什麼？突顯出來的數據

是我們跟他要的大半都要不回來… 

 

羅瑩雪：沒有，我們要的件數多，他們要的件數還不到我們......差不多一半而已。 

 

黃國昌：對嘛，那要的件數多或者是少是看辦案的需求嘛，那您是用絕對值來看，

我是用百分比來看，那這個data要怎麼詮釋我們可以繼續地再往下談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事實講清楚是很重要的，剛剛部長有說，陸方給我們遣返的484個嘛，

但是他的母數是什麼？是1441位，我們要了1441位，陸方遣返了484位；相對的，

陸方跟我們要求遣返21位，我們送回去了15位，再度的顯示我國的檢察官跟警



察真的比較認真也比較辛苦，人家跟我們要的我們大部分都有送回去了。 

 

羅瑩雪：報告委員，你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是不是臺灣去大陸的犯案比較，逃到

大陸比較多，大陸逃到臺灣比較少，所以這個很多跟他的具體的事實是有關係

的。 

 

黃國昌：對，您說的我都瞭解，這個data要怎麼詮釋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

基本判斷的邏輯。 

 

我接下來請教部長簡單幾個法律問題，第一個，這個跟我們在今天討論的事

情有關係，我不希望整件事情的討論好像牽扯到政治以後變得很複雜，所以我們

都是法律人，我們依法來論法。 

 

第一個，「我國國民去A國詐騙A國國民後返回台灣，我國法院有沒有管轄

權可以行使？」 

 

羅瑩雪：要看他是哪一種罪，如果說是境外… 

 

黃國昌：沒有，我上面已經講了啊，是詐騙案件。 

 

羅瑩雪：詐騙案件目前是沒有。 

 

黃國昌：目前是沒有嘛，好，那你贊不贊成我們修法讓我國可以打擊這種犯罪？ 

 

羅瑩雪：這個要經過討論，這有很多不同… 

 

黃國昌：沒有關係，我相信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我現在只問法務部的意見。 

 

羅瑩雪：我要研究過之後我才能答覆。 

 

黃國昌：所以現在這個問題您是沒有答案的。 

 

羅瑩雪：對。 

 



黃國昌：好，那您知不知道在2013年4月22號司法法制委員會在審議立法委員提

案要求要打擊跨境的詐欺犯罪的時候，曾經提出過我國應該要行使管轄權，因此

要修刑法的規定，那這個時候法務部的代表在那次司法法制委員會所發言的態度

是什麼，您知道嗎？ 

 

羅瑩雪：我要拿紀錄來看。 

 

黃國昌：我可以直接跟你講，你在立法院公報第102卷第25期的委員會紀錄裡面

寫得清清楚楚，法務部的立場是「反對」，那部長不是您自己來的啦，是法務部

的代表來的，所以顯然法務部現在出了很大的問題，連部長都還沒有採取特定政

策立場的時候，有人代表了法務部到立法院來針對這項修法表示反對，因此這項

修法在那個時候沒有過。 

 

下一個問題：那這個時候A國向我國請求引渡該人犯，我們是不是應該引渡？ 

 

羅瑩雪：這要看管轄競合的問題，通常都是要… 

 

黃國昌：沒有，這沒有管轄競合了嘛，我們順著法律的問題，邏輯很清楚嘛。 

 

羅瑩雪：我們有管轄權他也有管轄權… 

 

黃國昌：沒有啊，剛剛您的答案不是我國沒管轄權了嗎？ 

 

羅瑩雪：不是呃，如果說是我國沒有管權，但還有一個己國人民不引渡的原則。 

 

黃國昌：所以您也反對這個時候我們也把人犯遣送到A國去對不對？ 

 

羅瑩雪：如果說已經回到國內的話。 

 

黃國昌：如果已經回到國內你還是反對我們把人遣送回去對不對？ 

 

羅瑩雪：是。 

 

黃國昌：好，下一個問題：那你贊不贊成我們應該修改引渡法的規定，這個時候



要把我國的國民引渡過去？ 

 

羅瑩雪：這個不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事情… 

 

黃國昌：沒有啊，引渡法是本國內國法律，這不是引渡條約。 

 

羅瑩雪：我知道。 

 

黃國昌：是。 

 

羅瑩雪：我們逕可以這麼定，但是別的國家接不接受有他們自己的法律跟考量。 

 

黃國昌：對，那我的意思是，就我國法律的修改而言，你先不用幫其他國家考慮，

作為我國的法務部部長如果有人提案，我們為了要擴大境外犯罪的打擊，因此我

們應該要修改引渡法第4條的規定，我們的國民在A國詐騙了A國的人民，然後結

果呢？結果我們的國家的管轄權竟然沒有辦法行使，那A國的人他一定會覺得很

委屈嘛，要求我國把人引渡過去，那依照目前引渡法的規定，是有己國國民不引

渡的原則，那我現在問的是，部長您贊不贊成修改引渡法的規定，即使是我國的

國民也引渡過去？ 

 

羅瑩雪：我確定一下，就是說您的意思是說，如果我的國人在外國犯的罪，我國

的刑法不能夠制裁，我們依然要求把他引渡回來嗎？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黃國昌：我剛剛的法律問題的邏輯非常的清楚，A國向我國請求引渡該人犯，我

國是否應該引渡，剛剛部長您講了嘛，按照己國國民不引渡的原則，答案是不會

去引......按照現行法不能引渡嘛，那我現在進一步的是，我們為了要打擊境外犯

罪，那這個時候如果有立法委員提案應該要修改引渡法第4條的規定，我國的國

民在A國詐欺了A國的人民，這個時候我國的法院沒有辦法行使管轄權，要求引

渡，目前的引渡法不能夠這樣做，修改引渡法你贊不贊成？ 

 

羅瑩雪：可以討論，因為像林克穎我們就是要求英國把他的國民引渡給我們，那… 

 

黃國昌：所以您認為連現在己國國民不引渡的這個國際法上的慣例在我國要不要

修改，法務部的立場是開放的，就是還可以討論就對了。 



 

羅瑩雪：可以討論。 

 

黃國昌：好，謝謝你。 

 

羅瑩雪：謝謝。 

 


